
知 識 產 權 署 推 出 互 動 電 子 服 務  

 

 

  知 識 產 權 署 今 日（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）推 出 互 動 電 子 服 務，讓

用 戶 如 使 用 電 子 銀 行 服 務 般，安 全 地 即 時 完 成 註 冊 商 標 與 專 利 續

期 ， 以 及 維 持 專 利 申 請 的 交 易 。  

 

  用 戶 可 一 星 期 七 日，毎 日 二 十 四 小 時 使 用 這 項 新 服 務。首 份

商 標 續 期 的 互 動 表 格 今 早 五 時 十 三 分 接 獲，並 得 到 批 准；第 一 份

獲 批 予 的 專 利 續 期 的 互 動 表 格 則 於 早 上 五 時 三 十 八 分 接 獲 及 得

到 批 准 。  

 

  知 識 產 權 署 發 言 人 表 示 ：「 現 時 使 用 『 電 子 知 識 產 權 服 務 』

的 客 戶，是 透 過 互 聯 網 向 我 們 提 交 申 請，然 後 再 由 知 識 產 權 署 職

員 處 理。隨 着 互 動 服 務 的 推 出，客 戶 可 自 行 更 改 專 利 和 商 標 的 資

料 。 」  

 

  「 新 系 統 省 卻 資 料 的 雙 重 處 理，減 低 發 生 錯 誤 的 機 會，最 終

令 人 手 處 理 過 程 減 少，使 專 利 和 商 標 審 查 主 任 可 專 注 其 他 範 疇 的

工 作 。  」  

 

  知 識 產 權 署 將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一 月 將 互 動 服 務 推 展 至 更 改 姓

名 ／ 名 稱 、 地 址 、 代 理 人 地 址 和 送 達 地 址 的 範 疇 。 」  

 

  商 標 的 電 子 提 交 服 務 以 及 專 利 和 外 觀 設 計 的 電 子 提 交 服 務

分 別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十 二 月 和 二 零 零 四 年 五 月 推 出，以 電 子 提 交 的

商 標 申 請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八 月 已 達 62%。由 紙 張 提 交 轉 用 電 子 提 交

申 請 的 用 戶 比 率 顯 示 ， 電 子 提 交 服 務 廣 受 用 戶 歡 迎 。  

 

  有 關 互 動 服 務 的 進 一 步 資 料 ， 可 瀏 覽 知 識 產 權 署 的 網 頁
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 /whats_new/news.htm。  

 

完  

 

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一 月 廿 八 日 (星 期 一 ) 


